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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saic.gov.cn/zwgk/zyfb/lhfw/nsjg/fld/201501/t20150106_151064.html）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令令令令    

第第第第 72727272 号号号号    

 

《禁止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和“伪基站”设备的规定》已经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局务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

疫总局同意，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 30 日后施行。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局长   张茅  

                                         公安部部长    郭声琨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局长    支树平  

                                                    2014 年 12 月 23 日  

 

 

 

禁止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禁止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禁止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禁止非法生产销售使用    

窃听窃照专用器材和窃听窃照专用器材和窃听窃照专用器材和窃听窃照专用器材和““““伪基站伪基站伪基站伪基站””””设备的规定设备的规定设备的规定设备的规定    

 

  第一条  为制止和打击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和“伪基站”设备的违法

犯罪行为，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保障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禁止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和“伪基

站”设备。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窃听专用器材，是指以伪装或者隐蔽方式使用，经公安机关依法进行

技术检测后作出认定性结论，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一）具有无线发射、接收语音信号功能的发射、接收器材；  

 

  （二）微型语音信号拾取或者录制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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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能够获取无线通信信息的电子接收器材；  

 

  （四）利用搭接、感应等方式获取通讯线路信息的器材；  

 

  （五）利用固体传声、光纤、微波、激光、红外线等技术获取语音信息的器材；  

 

  （六）可遥控语音接收器件或者电子设备中的语音接收功能，获取相关语音信息，且无明

显提示的器材（含软件）；  

 

  （七）其他具有窃听功能的器材。  

 

  第四条  本规定所称窃照专用器材，是指以伪装或者隐蔽方式使用，经公安机关依法进行

技术检测后作出认定性结论，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一）具有无线发射功能的照相、摄像器材；  

 

  （二）微型针孔式摄像装置以及使用微型针孔式摄像装置的照相、摄像器材；  

 

  （三）取消正常取景器和回放显示器的微小相机和摄像机；  

 

  （四）利用搭接、感应等方式获取图像信息的器材；  

 

  （五）可遥控照相、摄像器件或者电子设备中的照相、摄像功能，获取相关图像信息，且

无明显提示的器材（含软件）；  

 

  （六）其他具有窃照功能的器材。  

 

  第五条  本规定所称“伪基站”设备，是指未取得电信设备进网许可和无线电发射设备型

号核准，具有搜取手机用户信息，强行向不特定用户手机发送短信息等功能，使用过程中会非

法占用公众移动通信频率，局部阻断公众移动通信网络信号，经公安机关依法认定的非法无线

电通信设备。  

 

  第六条  公安机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按照职责分工，依法查处非法

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和“伪基站”设备行为。其他有关部门依法查处与非法生

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和“伪基站”设备有关的行为。  

 

  法律、法规对查处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和“伪基站”设备另有规定的，

依照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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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条  公安机关负责对窃听窃照专用器材、“伪基站”设备的认定工作。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执法检查中，发现涉嫌非法生产、销售窃听窃照

专用器材、“伪基站”设备的，应当及时将有关器材、设备送当地公安机关认定，公安机关应

当在 7 日内出具认定结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应当依据公安机关出具的认

定结论，对不构成犯罪的非法生产、销售窃听窃照专用器材和“伪基站”设备行为以及为非法

销售窃听窃照专用器材和“伪基站”设备提供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的行为依法予以处

理。  

 

  第八条  非法生产窃听窃照专用器材、“伪基站”设备，不构成犯罪的，由质量技术监督

部门责令停止生产，处以 3 万元以下罚款。  

 

  第九条  非法销售窃听窃照专用器材、“伪基站”设备，不构成犯罪的，由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责令停止销售，处以 3 万元以下罚款。  

 

  第十条  为非法销售窃听窃照专用器材、“伪基站”设备提供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

布，不构成犯罪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处以 3 万元以下罚款。  

 

  第十一条  对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伪基站”设备行为，不构成犯罪的，由公安

机关责令停止使用。对从事非经营活动的，处 1000 元以下罚款。对从事经营活动，有违法所

得的，处违法所得 3 倍以下罚款，最高不得超过 3 万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处 1 万元以下罚款。  

 

  第十二条  有关部门对非法销售窃听窃照专用器材、“伪基站”设备和发布相关违法广告

作出行政处罚或者追究刑事责任后，可以提请通信监管部门对相关网站及时依法查处。  

 

  第十三条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两年内因非法生产、销售窃听窃照专

用器材、“伪基站”设备受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罚，又涉嫌非法生产、销售的，直接移送公安机

关。  

 

  第十四条  公安机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查处案件过程中，需要征求

有关部门意见的，应当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对发现不属于本部门职能的案件线索，应当及时向

有关部门通报。  

 

  第十五条  在查处涉嫌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和“伪基站”设备的违法

犯罪行为时，对以暴力、威胁等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

查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六条  公安机关、工商行政管理和质量技术监督等部门的工作人员，在查处案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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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依纪追究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七条  本规定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公安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负责解

释。  

 

  第十八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 30 日后施行。 


